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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637)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請辭之公告請辭之公告請辭之公告請辭之公告 

 
利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之董事會(「董事

會」)公佈，William Tasman WISE先生（「Wise先生」）已提請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以

投放更多時間於其私人事務，生效日期將為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Wise先生確認就

其請辭並沒有需要通知本公司之股東之事項及與董事會沒有不同的意見。 
 
尚待Wise先生與本集團達成顧問協議（「顧問協議」），Wise先生將出任本集團顧

問。倘本公司簽訂顧問協議須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作出披

露，本公司將作另行公佈。 
 
董事會謹向Wise先生對本公司作出的貢獻表示謝意。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之董事為陳伯中先生、陳婉珊女士、馬笑桃女士、William 

Tasman WISE先生、鍾維國先生
*
、梁覺強先生

*
及許偉國先生

*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伯中陳伯中陳伯中陳伯中    
 

香港，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五日 

 

*獨立非執行董事 

 


